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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發員工紅利之經理人姓名及配發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稱 姓名 股票紅利金額 現金紅利金額 總計 
總額占稅後純

益之比例（%） 

經

 
 

理

 
 

人

 

執行長 陳興海 

- 11,971 11,971 1.79% 

總經理 張明鑒 

資深副總經理 姚忠鼎(註 1) 

資深副總經理 賀志宏(註 1) 

副總經理 張冠群(註 1) 

副總經理 李心琦 

副總經理 戴永文(註 1) 

副總經理 曾榮祥(註 2) 

財務處長 朱桂霞 

註 1：於民國 102 年 3 月 28 日升任。 

註 2：於民國 103 年 3 月 24 日升任。 

註 3：本公司於民國 103 年 3月 24 日之董事會通過擬分配 102 年度之員工現金紅利 183,685 仟元，因尚未

經內部管理階層確認員工紅利名單，故按 102 年度員工基本薪資比例概算之。 

 

 (四)分別比較說明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

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

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1 年度 102 年度 

本公司 合併報表 本公司 合併報表 

董事酬金總額 826 826 7,041 7,041 

董事酬金占稅後純(損)益之比例 (0.34%) (0.34%) 1.05% 1.05% 

監察人酬金總額 1,336 1,336 2,551 2,551 

監察人酬金占稅後純(損)益之比例 (0.54%) (0.54%) 0.38% 0.38%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 19,313 19,313 35,469 35,469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占稅後純(損)益之比例 (7.84%) (7.84%) 5.29% 5.29% 

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為出席車馬費及盈餘分配，盈餘分配之董監酬勞按公司獲利狀況

分配；董事長、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薪資架構為固定薪資：本薪、伙食津貼及變動薪資：

津貼(加班費、誤餐費) 、獎金(年終獎金、工作獎金)，其薪資依工作績效及公司獲利狀況，

及對於未來之可能風險等已納入考量為依據，提報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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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02 年度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主辦單位 進修課程 
進修 

時數 

是否符合「上市上櫃董事 

、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 

董事長 陳興海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 
2013 財稅法令更新 3H 是 

董事 張明鑒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 
2013 財稅法令更新 3H 是 

董事 賀志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 
2013 財稅法令更新 3H 是 

董事 姚忠鼎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 
2013 財稅法令更新 3H 是 

董事 張冠群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13 財稅法令更新 

第九屆台北公司治理論壇 

3H 

6H 
是 

獨立董事 周雙仁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 
2013 財稅法令更新 3H 是 

獨立董事 江進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 
2013 財稅法令更新 3H 是 

監察人 沈維民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 
2013 財稅法令更新 3H 是 

監察人 杜茂雄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 
2013 財稅法令更新 3H 是 

監察人 賴福明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 
2013 財稅法令更新 3H 是 

(四)薪酬委員會之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一、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身份別 

   條件 

 

姓名 

 

是否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 

及下列專業資格 符合獨立性情形（註 1） 兼任其

他公開

發行公

司薪資

報酬委

員會成

員家數 

備註 

（註 2） 

 

商務、法

務 、 財

務、會計

或公司業

務所需相

關科系之

公私立大

專院校講

師以上 

法官、檢察

官、律師、

會計師或其

他與公司業

務所需之國

家考試及格    

領有證書之

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 

具有商

務、法

務、財

務、會

計或公

司業務

所需之

工作經

驗 

1 2 3 4 5 6 7 8 

獨立董事 周雙仁  �  � � � � � � � � 1 NA 

獨立董事 江進福 �   � � � � � � � � - NA 

其他 簡政陽   � � � � � � � � � 1 NA 

註 1：各成員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中打“�”。 
（1） 非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 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

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之獨立董事者，不在此限。 
（3） 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名

之自然人股東。 
（4） 非前三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 
（5） 非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股前五名

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6） 非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或持股百

分之五以上股東。 
（7） 非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

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 
（8）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註 2：若成員身分別係為董事，請說明是否符合「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委員會設置

及行使職權辦法」第 6 條第 5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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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薪資報酬委員會職責範圍： 

1、定期檢討本規程並提出修正建議。 

2、訂定並定期檢討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年度及長期之績效目標與薪資報酬之政策、

制度、標準與結構。 
3、定期評估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並訂定其個別薪資報酬之

內容及數額。 

三、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1)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 

(2)本屆委員任期：102 年 6 月 11 日至 105 年 6 月 10 日，最近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 3

次(Ａ)，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Ｂ/Ａ) 備註 

召集人 周雙仁 3 - 100%  

委員 江進福 3 - 100%  

委員 簡政陽 3 -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決

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

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無。 

二、 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敘明薪資報酬

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無。 

(五)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一、落實推動公司治理 

（一）公司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或制度，以

及檢討實施成效之情形。 

（二）公司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專（兼）職

單位之運作情形。 

（三）公司定期舉辦董事、監察人與員工之企

業倫理教育訓練及宣導事項，並將其

與員工績效考核系統結合，設立明確

有效之獎勵及懲戒制度之情形。 

 

1.本公司長期關懷特教團體與文教活動，配合

並支援「財團法人晶豪科技教育基金會」之運

作，結合相關團體力量，扶助失依孩童並贊助

文化、藝術及與教育有關之公益活動，並依年

度計劃進行成效之檢討。 

2.本公司部分員工兼職支援並配合「財團法人

晶豪科技教育基金會」規劃並執行各項公益活

動計畫之進行。 

3.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不定期參與公司或主管機

關舉辦之公司治理相關課程，並透過管理階層

傳達企業倫理相關要求之宣導，結合員工績效

考核，設立明確有效之獎勵及懲戒制度。 

 

公司將視實際需要

研擬訂定。 

無差異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一）公司致力於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率，

並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料

之情形。 

（二）公司依其產業特性建立合適之環境管理

制度之情形。 

（三）設立環境管理專責單位或人員，以維護

環境之情形。 

（四）公司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之影響，

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策

略之情形。 

 

1.本公司致力於綠色產品設計，已通過多家客戶

Green Partner認證。目前公司產品均符合國

際規範，如RoHS、REACH等。 

2.為落實環境管理之執行，本公司於96年建立

環境管理系統，並於97年1月通過驗證取得

ISO14001證書，並持續推動環境改善之相關方

案。 

3.本公司由行政單位負責環境管理事務，並依

ISO14001管理制度進行環境管理運作之維持

及績效之改進。 

4.本公司於夏季進行空調溫度控制，有效利用

能源以達成節能減碳的目標;並依ISO14001管

理制度進行節能減碳績效之改進。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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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之關係資料： 

姓名 

本人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 

子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

合計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
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
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其名

稱或姓名及關係 

備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捷詠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13,050,000 4.89% - - - - 

陳興海 
該公司
董事長 

 

張明鑒 
該公司
董事 

捷詠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興海 
8,411,629 3.15% 1,331,927 0.50% - - - - 

 

陳興海 8,411,629 3.15% 1,331,927 0.50% - - 
捷詠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
董事長 

 

張明鑒 5,523,825 2.07%   884,785 0.33% - - 
捷詠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
董事 

 

英屬維京群島商

KAHOW LTD.  
5,297,985 1.99% - - - - 

順誠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子公
司 

 

英屬維京群島商

KAHOW LTD.代表人：

邱美麗 

      949 - - - - - 
順誠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董事 

 

匯豐銀行託管摩根

士丹利國際有限公

司專戶 

4,684,000 1.76% - - - - - - 

 

匯豐託管馬歇爾維

斯之優利卡基金投

資專戶 

4,556,000 1.71% - - - - - - 

 

順誠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4,215,941 1.58% - - - - 

英屬維京群
島商 KAHOW 

LTD. 

母公
司 

 

順誠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彭曉茜 
- - - - - - - - 

 

謝永珅 2,604,000 0.98% - - - - - -  

王達偉 2,484,767 0.93% - - - - - -  

劉奕芳 2,430,645 0.91% - - - - - -  

九、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資事業之持股數及

綜合持股比例： 
                                                                                             單位：股；%  

轉投資事業 
本公司投資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直接

或間接控制事業之投資 
綜合投資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沛訊(股)公司 100,000 100.00% － － 100,000 100.00% 
長風投資(股)公司 70,000,000 100.00% － － 70,000,000 100.00% 
晶鎂電子(股)公司 － － 1,300,000 100.00% 1,300,000 100.00% 
晶湧科技(股)公司 － － 5,933,588 78.07% 5,933,588 78.07% 
捷詠投資(股)公司 3,600,000 41.86% 3,500,000 40.70% 7,100,000 82.56% 
ASI Computer Ltd. 9,999 99.99% 1 0.01% 10,000 100.00% 
CML Inc. 16 53.33% 14 46.67% 30 100.00% 
Elite Investment Services Ltd. 45 100.00% － － 45 100.00% 
Elite Semiconductor(B.V.I) Ltd. 300 100.00% － － 300 100.00% 
Elite Innovation(B.V.I) Limited. － － 70 100.00% 70 100.00% 
Elite Innovation Japan Ltd. － － 200 100.00% 200 100.00% 
耕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1,700,000 34.00% 1,700,000 34.00% 
宜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450,001 19.92% － － 23,450,001 19.92% 
華信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14.56% 3,000,000 14.56% 6,000,000 29.12% 

註：本資料基準日為民國 103 年 3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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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公司章程所訂之股利政策： 

本公司之產業生命週期仍處於成長期，股東紅利分配總額之百分之五以上，擬

以現金分派，其餘以股票方式發放。 
(2)本公司民國 102 年度業經董事會擬訂盈餘分派及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案如下： 

1.盈餘分派每仟股配發現金股利 1,500 元（計算至元為止），俟 103 年股東常會決議

通過，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2.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每仟股配發現金股利 494.81978 元（計算至元為止），俟 103

年股東常會決議通過，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3.本公司如因員工認股權憑證轉換成普通股或員工因故辦理離職、退休或資遣時致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減少，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配發率發生變動時，擬授權

董事長調整並公告之。 
(3)預期股利政策將有重大變動時，應加以說明：不適用。 

(八)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不適用。 

(依據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九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六字第 0930005938

號「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定，本公司無須公開民國 103 年度財

務預測資訊) 

(九)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成數及範圍： 

本公司公司章程第廿四條規定：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1)提繳稅款。 

(2)彌補虧損。 

(3)提列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4)必要時得酌提特別盈餘公積。 

(5)董事監察人酬勞就(1)至(4)款規定數額提撥後，就剩餘之數提撥百分之一。 

(6)員工紅利就(1)至(5)款規定數額提撥後，就剩餘之數提撥百分之二十五。 

(7)餘額為股東紅利，依股東會決議按股份總數比例分派或酌予保留之。 

2.本期估列員工紅利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配發股票紅利之股數計算基

礎及實際配發金額若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本期估列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之估列基礎，係以截至當期止之稅後淨利，考量法定盈

餘公積等因素後，以章程所定之成數作為基礎估列，若有配發員工股票紅利，其股

數計算係依股東會前一日收盤價並考量除權息之影響後計算之。員工紅利及董監酬

勞實際配發數與估列數有差異時，此為會計估計變動，將列為次年度之損益調整數。 

3.董事會通過之擬議配發員工紅利資訊： 

董監事酬勞  

現金(元) 7,421,636 

員工紅利  

現金(元) 183,685,481 

擬議配發員工股票紅利  

金額 － 

占本期稅後純益及員工紅利總額合計數之比 － 

考慮擬議配發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後之

設算每股盈餘 
(元) 2.62 























































































































































































































































































































































  



  












